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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内蒙古证监局责令改正事项整改报告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

披露《关于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2019-075），内蒙古监管局向公司

出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8 号《关于对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书”），认为公司在 2018 年对郴州雄

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时，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

值》合理划分资产组。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积极整改，并已按《决定书》要求

向内蒙古证监局提交了整改报告。现将整改报告公告如下： 

一、资产组划分及资产组合确定 

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雄风环保）的生产经营主要分为柏洞、柏

林、碧塘三个厂区， 2018 年年报编制过程中，公司和年审会计师在对收购雄风

环保所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认为雄风环保的未来收益主要由柏洞厂区贡

献，将商誉所在的资产组范围确定为柏洞厂区所使用的长期资产及营运资金和商

誉。 

根据《决定书》的要求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

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应当是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

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收购雄风环保所形成的商誉与三个厂区的经营性资产相

关，故公司应当将商誉所在的资产组组合范围确定为柏洞、柏林、碧塘三个厂区



所使用的长期资产及营运资金和商誉。 

二、资产组划分对 2018 年度会计报表的影响 

公司经与会计师、评估师沟通，把柏洞、柏林、碧塘三个厂区及商誉作为一

个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结果如下： 

（一）自由现金流量预测结果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永续年 

营业收入 23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减：营业成本 205,428.62  306,250.00  306,250.00  306,250.00  306,250.00  306,250.00  

    毛利率 10.68%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税金及附加 708.00  1,174.15  1,235.22  1,275.52  1,294.40  1,294.40  

    销售费用 95.00  236.77  251.41  261.08  265.61  265.61  

    销售费用率 0.04% 0.07% 0.07% 0.07% 0.08% 0.08% 

    管理费用 1,576.91  1,433.17  1,464.55  1,489.32  1,515.15  1,515.15  

    管理费用率 0.69% 0.41% 0.42% 0.43% 0.43% 0.43% 

    研发费用 8,05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研发费用率 3.50% 4.00% 4.00% 4.00% 4.00% 4.00% 

    财务费用   -    -    -    -    -    

    资产减值损失 516.19  -    -    -    -    -    

    加：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841.61  -    -    -    -    -    

    投资收益    -904.80  -    -    -    -    -    

    其他收益 2,111.29  -    -    -    -    -    

    资产处置损益 -9.11  -    -    -    -    -    

息税前利润 15,664.27  26,905.91  26,798.82  26,724.08  26,674.84  26,674.84  

加：折旧和摊销 6,289.99  6,286.70  6,221.23  5,701.24  5,624.05  5,624.05  

减：资本性支出           5,624.05  

    营运资金净变 -    7,400.45  4,640.91  4,703.05    -667.82  -    



动 

资产组现金流量 21,954.26  25,792.17  28,379.14  27,722.27  32,966.71  26,674.84  

（二）资产组可回收价值测算结果 

根据自由现金流量预测结果，资产组可回收价值测算结果如下：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永续年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21,954.26  25,792.17  28,379.14  27,722.27  32,966.71  26,674.84  

折现期 1.00  2.00  3.00  4.00  5.00  5.00  

折现率 11.51% 11.51% 11.51% 11.51% 11.51% 11.51% 

折现系数 0.8968  0.8042  0.7212  0.6468  0.5801  5.0406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现值 
19,688.54  20,743.27  20,468.37  17,931.13  19,122.70  134,456.77  

资产组可回收价值 232,410.79 

企业合并形成商誉 44,141.62 

经营性资产组基准

日账面价值 
200,361.08 

  其中：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3,255.61  

  预付款项            6,182.55  

  存货            154,759.12  

  固定资产           62,642.97  

  无形资产            7,677.31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17,194.23  

  预收款项           2,381.80  

  应付职工薪酬           179.70  

  长期应付款           14,400.74  

包含全商誉的资产

组账面价值 
244,502.70  

资产组可回收金额 232,410.79  

资产组减值测试结

论 
 发生减值  

分摊至商誉的资产 -12,091.92  



组减值额 

（三）资产组合价值及商誉减值测试结果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碧塘部分 柏林部分 柏洞部分 合计 

固定资产 1,169.13 19.06 61,454.78 62,642.97 

无形资产 4,616.75 299.51 2,761.05 7,677.3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255.61 3,255.61 

预付款项   6,182.55 6,182.55 

存货   154,759.12 154,759.1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194.23 17,194.23 

预收款项   2,381.80 2,381.80 

应付职工薪酬   179.70 179.70 

长期应付款   14,400.74 14,400.74 

资产组合计 5,785.87 318.57 194,256.64 200,361.08 

商誉    44,141.62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价值    244,502.70 

资产组组合可回收价值    232,410.79 

商誉减值    -12,091.92 

（四）减值测试说明 

1、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各单体资产组中

的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及土地、专利权、商标权等无形资产具有一定价值，公

司和会计师在咨询评估专家后，按照固定资产的可变现净值和无形资产的评估价

值测算得出各单项资产的可回收价值，并未见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其中固

定资产因其每年计提折旧，剩余可使用年限与实际可使用年限差异不大，取其账

面净值作为可回收价值；无形资产取其未来现金流入计算可回收价值测试，也未

见存在减值。 

2、在对不含商誉的资产组进行测试未见减值后，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对包含

商誉的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3、资产组合账面价值 

2018 年报时，因仅将商誉所在的资产组范围确定为柏洞厂区所使用的长期

资产及营运资金和商誉，经营性资产组中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确定为 61,822.32 万

元，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确定为 2,870.29 万元，由此确定 “经营性资产组基准日账

面价值”为 194,733.41 万元。本次整改，将商誉所在的资产组合范围确定为柏洞

厂区、柏林厂区、碧塘厂区的所使用的长期资产及营运资金和商誉，将柏林厂区

和碧塘厂区的经营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计入，固定资产增加 820.65 万元、固

定资产账面价值 62,642.97 万元，无形资产增加 4,807.02 万元、无形资产账面价

值 7,677.31万元，由此确定“经营性资产组合基准日账面价值”为 200,361.08万元。 

4、折现率 

2018 年报的商誉减值测试，是在 2019 年初进行的，当时确定的折现率为

11.37%。本次整改，已到 2019 年末，公司及会计师、评估师根据最新的市场风

险溢价数据，将市场风险溢价由 7%调增至 7.24%，导致折现率上升了 0.24%，

达到 11.51%。该项变更使得现金流对应的折现率上升，资产组可回收金额下降，

系基于谨慎性原则确定的。 

5、2018 年报的商誉减值测试，采用的 2019 年度企业自由现金流是预测值，

本次整改为了更能准确测算商誉减值情况，采用 2019 年 1-11 月份实际数和 12

月份预测的合计数，作为 2019 年度企业自由现金流，以更准确反映资产组 2019

年企业自由现金流实际情况。 

同时考虑 2019 年经营实际和发展规划，对以后年度的预测也略作调整。 

6、就测算结果看，碧塘厂区、柏林厂区、柏洞厂区资产组组合预计可回收

价值小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价值，因此均存在商誉减值，累计减值金额为

-12,091.92 万元，相比年报中已经计提的商誉 12,189.97 万元，需要冲回商誉减值

98.05 万元。 

考虑到上述测试结果是冲回商誉减值，且该金额对公司 2018 年年度财务报

表并未构成重大影响，公司决定对 2018 年年度报表不做调整。 



三、关于整改相关情况的说明 

1、公司 2018 年度雄风环保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对资产组的认定属于对会计

准则理解的差异，并基于谨慎性原则选取了减值金额相对较大的资产组确定方式，

没有为降低减值金额而选取资产组的主观故意。 

2、公司将以本次整改为契机，不断完善公司治理，规范会计核算与财务管

理，重大事项及时向监管部门汇报、沟通，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切

实维护广大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2 月 18 日 


